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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个人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救护车费用保险

（2025 版）（互联网专属）条款

总则

第一条 本附加险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本附加险合同”）

附加于各类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合同”），

依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，经保险人审核同意而订立。主险

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

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。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

处，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。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，以主

险合同为准。

第二条 除另有约定外，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

人。

保险责任

第三条 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因遭受主险合同责任范

围内的意外伤害事故，并自事故发生之时起 24 小时内发生

的合理且必要的救护车费用，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救护车

费用保险金额内，按实际支出的救护车费用赔偿保险金，其

中不包括转院时发生的救护车费用。

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救护车费用的赔偿总额以保险单所

载救护车费用保险金额为限。一次或累计赔偿的保险金达到

救护车费用保险金额时，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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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。

责任免除

第四条 下列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保险金责任：

（一）被保险人非因主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

害事故而发生的救护车费用；

（二）被保险人送往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不含港、

澳、台地区）二级及二级以上医院，或者非保险人认可的医

疗机构而发生的救护车费用，但意外伤害急救至就近医院不

在此限。

保险金额

第五条 被保险人的救护车费用保险金额由投保人、保

险人双方约定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保险金额一经确定，中

途不得变更。

保险金的申请

第六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本附加险的保

险金时，应提交救护车费用单据。

释义

【保险金申请人】指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依法

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他自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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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救护车费用保险

（2025 版）（互联网专属）
费率

如国家、属地相关政策有明确要求，则使用以下费率规

章时应优先服从相应要求。

一、基准费率

基准费率为：1.6‰。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

以下费率调整系数适用于上述基准费率（保费），各项

适用的费率调整系数与对应的基准费率（保费）之间为连乘

关系，参考投保时的具体情况给予调整。费率调整条件无法

准确获取时，可根据承保经验判断，在该费率调整系数上下

限内取值，但不得低于 1，费率调整系数不适用时取值为 1。

未特殊注明的区间，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计算。

序号 项目 评估标准 调整系数

1

是否有公费医

疗、基础医疗保

险

是 1

否 1.2

2
注：如未经特殊说明，主险中相关调整系数适用于附

加险。

三、保险费计算公式

该附加险保险费 = 该附加险保险金额 × 基准费率

× 各项适用的费率调整系数之乘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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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该保险费为年保险费。

四、短期费率表

保险期间

（个月）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百分比（%）
2

5
35 45 55

6

5
70 75 80 85 90 95 100

注：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：

1. 保险期间在 15 日以上（不含 15 日），不足 1 个月的，

按 1 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1 个月以上，不足 2 个月的，按

2 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2 个月以上，不足 3 个月的，按 3

个月计算，依此类推；

2. 保险期间在 8 日至 15 日之间（含 8 日及 15 日），短

期费率为年费率的 15%；

3. 保险期间在 7 日以下（含 7 日），短期费率为年费率

的 10%。


	释义

